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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厅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科华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河南省科达水利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吕正勋、李健、冯曦、何芳婵、韩云波、刘虹、王地、郭晓丹、朱关震、李宝

亭、祝林彦、刘力强、郭海燕、张利宾、邹艳忠、井瑞放、张沛沛、刘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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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情旱情预警发布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情旱情预警的分类和等级、预警信息发布、更新与解除、发布用语与图式。 

本文件适用于省、市、县三级水情旱情预警信息的发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482  水文情报预报规范 

GB/T 32135  区域旱情等级 

SL 330  水情信息编码 

SL/T 424  旱情等级标准 

SL 758  水情预警信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情 

通常指江河湖泊水的状况。在此主要指由洪水引起的水库、河道水位变化，或由此引发的山洪灾害、

农村低洼易涝地区、沿河村落受淹的情形。 

3.2  

旱情 

干旱的表现形式和发生、发展过程，包括干旱历时、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受旱程度等。 

3.3  

预警信息 

根据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而发布的预先告知或事态通告等警示类信息。 

3.4  

山洪灾害 

指山区溪沟中发生暴涨洪水，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基础设施毁坏及环境资源破坏等。 

4 总则 

4.1 预警信息发布由省、市、县三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单位按规定负责实施。 

4.2 预警信息发布责任单位应建立健全预警信息发布预案、信息网络安全管理、预警信息发布工作通

报等相关制度。 

4.3 预警信息发布责任单位应定期开展岗位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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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各级预警信息发布责任单位应加强与气象、广播电视、通讯管理、电信运营商等部门的沟通，建

立预警信息即时播发工作机制。 

4.5 省水文机构按照职责做好水情旱情信息采集。水情预报应符合 GB/T 22482 的规定，水情报送应符

合 SL 330 的规定。 

5 预警信息分类和等级 

5.1 基本原则 

5.1.1 水情预警分为河道洪水预警、水库洪水预警和山洪灾害提示性预警。 

5.1.2 责任人预警分为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预警和农村基层防汛责任人预警。 

5.1.3 旱情预警分为干旱旱情预警和应急调水旱情预警。 

5.1.4 干旱旱情预警等级标准参照 GB/T 32135 和 SL/T 424 的规定。 

5.2 水情预警 

5.2.1 河道洪水预警可根据河道洪水位变化，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分级标准如下： 

—— 蓝色预警：达到警戒水位以下 0.5 m； 

—— 黄色预警：达到警戒水位； 

—— 橙色预警：达到保证水位以下 0.5 m； 

—— 红色预警：达到保证水位。 

5.2.2 水库洪水预警可根据水库水位变化，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分级标准如下： 

—— 蓝色预警：超过汛限水位； 

—— 黄色预警：水位预报或实际达到移民高程、防洪高水位或泄流超过下游河道安全泄量； 

—— 橙色预警：预报或实际达到设计水位； 

—— 红色预警：预报或实际达到校核水位。 

5.2.3 山洪灾害提示性预警可根据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分级

标准如下： 

—— 蓝色预警：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 黄色预警：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 橙色预警：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 红色预警：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3 防汛责任人预警 

5.3.1 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预警可根据转移阈值，分为橙色、红色两级，分级标准如下： 

—— 橙色预警：达到准备转移阈值； 

—— 红色预警：达到立即转移阈值。 

5.3.2 农村基层防汛责任人预警可根据转移阈值，分为橙色、红色两级，分级标准如下： 

—— 橙色预警：达到准备转移阈值； 

—— 红色预警：达到立即转移阈值。 

5.4 旱情预警 

5.4.1 干旱旱情预警可根据干旱程度，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分级标准如下： 

—— 蓝色预警：轻度干旱； 

—— 黄色预警：中度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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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色预警：严重干旱； 

—— 红色预警：特大干旱。 

5.4.2 应急调水旱情预警可根据因旱饮水困难评估指标，分为橙色、红色两级，分级标准如下： 

—— 橙色预警：因旱饮水困难评估指标达严重干旱级别或发生较大水生态事件； 

—— 红色预警：因旱饮水困难评估指标达特大干旱级别或发生重大水生态事件。 

6 预警信息发布 

6.1 基本原则 

6.1.1 预警信息发布流程包括信息制作、审核、签发、发布。 

6.1.2 预警信息发布时间统一使用北京时间。 

6.1.3 预警信息发布责任单位组织编发预警信息发布（含更新、解除）内容，制作预警信息发布通知

单，填写预警信息发布登记表，并视情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6.1.4 预警信息发布（含更新、解除）档案应登记发布序号、信息类别、发布时间、制作人、签发人、

发布范围等内容。 

6.2 制作 

6.2.1 预警信息发布责任单位应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当监测到达到预警信息制作标准的水情旱情并将

持续时，启动水情旱情预警信息制作。 

6.2.2 水情预警信息主要内容包括预警类别、发布对象、时间、范围、灾害严重程度和防御指南等。 

6.2.3 旱情预警信息主要内容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范围、受旱面积、影响人口，

以及对城乡生活、工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和防御指南等。 

6.2.4 预警信息发布责任单位完成信息编辑后应按规定及时提交审核。 

6.3 审核 

6.3.1 预警信息审核内容包括：发布时间、发布单位、预警类型、事件类别、预警等级、预警区域等。 

6.3.2 审核通过，将预警信息提交签发人员。 

6.3.3 审核未通过，将预警信息退回，并说明理由。 

6.4 签发 

6.4.1 预警信息发布（含更新、解除）实行签发制。 

6.4.2 为避免因签发责任人不在贻误预警信息发布，可预先指定预警信息的代理签发人并记录在案。 

6.4.3 蓝色、黄色预警由预警信息发布机构分管负责人签发。 

6.4.4 橙色、红色预警由预警信息发布机构主要负责人签发。 

6.5 发布 

6.5.1 预警信息发布责任单位应明确与发布渠道相应的发布对象及内容形式。 

6.5.2 预警信息的发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发布方式： 

—— 电视媒体； 

—— 广播电台； 

—— 短信平台； 

—— 互联网（网站、网络平台、公众号等）； 

—— 专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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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途径。 

6.5.3 发布人员应立即发布签发通过的预警信息。 

6.5.4 预警信息发布人员应监听、监视发布媒体是否按时并正确播出预警信息，发现延误或错漏时，

应进行登记并立即联系补发纠正。 

7 预警信息更新与解除 

7.1 预警信息更新 

7.1.1 预警信息应依据水旱灾害（发生发展）或预测预报变化情况，适时调整更新发布。 

7.1.2 更新已发布的预警信息，应关联首发信息。 

7.1.3 更新(升级和降级)预警等级时，根据更新后的预警等级，按照 6.2~6.5 之规定制作、审核、签

发、发布。 

7.2 预警信息解除 

7.2.1 预警信息除过程结束后一次性解除外，中间不对已经发过且影响减弱或已经结束地区解除预警，

即本次预警中未提到、而上次预警中提到的区域，预警自然解除。 

7.2.2 预警信息中明确时间节点的，预警过程结束后自动解除，不再发布解除信息。 

7.2.3 解除蓝色、黄色预警由预警信息发布机构分管负责人签发。 

7.2.4 解除橙色、红色预警由预警信息发布机构主要负责人签发。 

8 预警信息发布用语与图式 

8.1 预警信息发布（含更新、解除）用语应以“重点突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为原则。 

8.2 预警信息发布（含更新、解除）用语应明确描述发布机构、发布时间、灾害种类、预警等级、影

响范围等。 

8.3 洪水预警信号和干旱预警信号图式应符合 SL/T 758 的规定，洪水和干旱预警信号图式见附录 A。 

8.4 水情旱情预警信息发布用语可参照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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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预警信号图式 

洪水和干旱预警信号图式见表A.1。 

表A.1 洪水和干旱预警信号图式 

类别 预警等级 图式 

洪水预警 

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干旱预警 

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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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水情旱情预警发布用语 

B.1 河道洪水预警 

B.1.1 蓝色预警 

我省**地区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据气象预测，降雨仍将持续，**河道**河段水位已达到

警戒水位以下 0.5 m。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河道洪水蓝色预警。 

B.1.2 黄色预警 

我省**地区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据气象预测，降雨仍将持续，**河道**河段水位已达到

警戒水位。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河道洪水黄色预警。 

B.1.3 橙色预警 

我省***地区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据气象预测，降雨仍将持续，**河道**河段水位已达

到保证水位以下 0.5 m，河道堤防防守压力大。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河道洪水橙色预警。 

B.1.4 红色预警 

我省**地区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据气象预测，降雨仍将持续，**河道水位已达到保证水

位，可能发生堤防溃决或破堤分洪。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河道洪水红色预警。 

B.2 水库洪水预警 

B.2.1 蓝色预警 

**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水库洪水蓝色预警。 

B.2.2 黄色预警 

**水库水位超汛限水位后仍继续上涨，水位预报或实际已达到移民高程、防洪高水位或泄流超过下

游河道安全泄量。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水库洪水黄色预警。 

B.2.3 橙色预警 

**水库水位预报或实际已达到设计水位。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水库洪水橙色预警。 

B.2.4 红色预警 

**水库水位预报或实际已达到校核水位。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水库洪水红色预警。 

B.3 山洪灾害提示性预警 

B.3.1 蓝色预警 

**月**日**时发布山洪灾害提示性蓝色预警。**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

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B.3.2 黄色预警 

**月**日**时发布山洪灾害提示性黄色预警。**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各地注意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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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B.3.3 橙色预警 

**月**日**时发布山洪灾害提示性橙色预警。**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请各地注意做好实

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B.3.4 红色预警 

**月**日**时发布山洪灾害提示性红色预警。**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请各地注意做好

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B.4 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预警 

B.4.1 橙色预警 

**月**日**时发布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橙色预警，**村已达到准备转移条件，请做好转移准备。 

B.4.2 红色预警 

**月**日**时发布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橙色预警。**村已达到立即转移条件，请立即转移。 

B.5 农村基层防汛责任人预警 

B.5.1 橙色预警 

于**月**日**时**分发布农村基层防汛橙色预警，**地区水情已达到准备转移条件，请上述地区农

村基层防汛责任人立即到位，组织群众做好转移准备工作。 

B.5.2 红色预警 

**月**日**时分发布农村基层防汛责任人红色预警。**地区水情已达到立即转移条件，请上述地区

农村基层防汛责任人立即到位，组织群众立即转移。 

B.6 干旱旱情预警 

B.6.1 蓝色预警 

**月以来，我省**地区平均降雨*** mm，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少**成，河道来水不断减少，水利工程

蓄水不足，土壤失墒严重，旱情持续发展，对农业生产和部分山区群众生活用水造成较大影响。已达轻

度干旱级别，决定于**月*日**时发布干旱蓝色预警。 

B.6.2 黄色预警 

**月以来，我省**地区旱情持续发展，现已达中度干旱级别，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干旱黄

色预警。 

B.6.3 橙色预警 

**月以来，全省旱情持续发展，现已达严重干旱级别，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干旱橙色预警。 

B.6.4 红色预警 

**月以来，全省旱情持续发展，现已达特大干旱级别，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干旱红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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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应急调水旱情预警 

B.7.1 橙色预警 

   **月以来，**地区旱情持续发展，因旱饮水困难评估指标已达严重干旱级别或发生较大水生态

事件，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应急调水旱情橙色预警。 

B.7.2 红色预警 

   **月以来，**地区旱情持续发展，因旱饮水困难评估指标已达特大干旱级别或发生重大水生态

事件，决定于**月**日**时起，发布应急调水旱情红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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